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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发展，我国刑法理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随着德
、日刑法学知识的传人，我国面临着一个刑法知识的转型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共同编写了《刑法总论精释》一书呈现给读者，意在提供一种别有新意的刑法总
论的知识框架。
本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引入。
犯罪论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犯罪构成体系，是关于犯罪成立条件的体系化知识的总和。
在司法实践中，定罪根据是刑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犯罪论体系为定罪活动提供某种理论指导，从而保证了定罪结果的正确性。
由此可见，犯罪论体系对于定罪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我认为，犯罪论体系对于定罪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意义上，即犯罪论体系是定罪思维方法的一种
导引。
犯罪论体系具有教义学思考、体系性思考与类型性思考的方法论特征。
其中教义学的思考为定罪提供了教义规则，成为法律规定的重要补充，从而满足定罪活动对于规则的
需求。
而体系性思考节省法官对于案件的审查时间，可以在犯罪论体系中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而满足定
罪活动对于理论的需求。
类型性思考则引人类型学方法，将构成要件作为一种违法行为类型，在类型性的框架中根据犯罪的特
征，通过涵摄使一定的案件事实归属于某一法律规定的定罪类型，从而满足定罪活动对于逻辑的需求
。
正因为犯罪论体系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其在刑法理论中的体系性地位才得以凸显。
　　我国目前通行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从苏俄引入的。
它在过去30年的法治建设中曾经发生过重大作用，但随着我国刑事法治的发展，向刑法理论提出了更
加精密、更加精细、更加精致的要求，而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基于其本身的缺陷，显然不能满足这
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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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立足于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采用前沿性的刑法理论，意在提供一种别有新意的刑法总论
的知识框架。
《刑法总论精释》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引入。
《刑法总论精释》在相当的深度与广度上对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展开叙述，为定罪活动提供了更加精
密、更加精细、更加精致的理论资源，因而也是将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向司法实践推广的一种有益尝
试。
二是判例刑法学方法的采用。
《刑法总论精释》采用判例刑法学的研究方法，在刑法理论的叙述过程中，穿插了大量的指导性案例
，使刑法理论更加贴近司法实践，也使《刑法总论精释》更具有可读性，对于传播有关指导性案例也
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三是司法刑法学视角的贯彻。
《刑法总论精释》以刑法规定和司法解释为主导，对刑法总论的基本原理进行法理阐述，由此展示司
法刑法学之全貌。
《刑法总论精释》是目前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以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为框架，以判例研究方法为线索，
以司法视角为依归的大型刑法总论体系书，也是使来自德日的刑法知识本土化的一种学术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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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犯罪的实质概念　　犯罪的实质概念是从犯罪的本质特征上给犯罪下定义。
对此有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犯罪的实质是对权利的侵害；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的实质是对法
益的侵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犯罪的本质不是侵害法益，而是对义务的违反；最后一种折中的立场
主张，犯罪的本质首先是法益侵害，但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够，犯罪从根本上看还有规范违反的特
征。
换言之，把犯罪认定为具有社会规范损害性的行为。
犯罪首先违反了社会基本生活规范，偏离社会正常轨道，从而应当受到司法机关的否定性评价。
　　今天的通说，把犯罪的实质认定为对法益具有侵害性或者威胁性的行为。
这里的法益，是指重要的生活利益，包括个人的生命、身体、财产以及其他有助于个体人格发展的个
人利益，以及支持这些利益的国家的、社会的利益。
按照实质的犯罪概念的观点，犯罪首先违反了社会基本生活规范，偏离社会正常轨道，具有实质的法
益侵害或者使法益陷入危险的性质，所以才在形式上违反规范，从而受到司法机关的否定性评价。
　　一般来说，犯罪的实质概念更为合理。
犯罪的实质概念的意义在于：它为刑法划出了一条法制国家的根本性界限——行为不是因为单纯地违
反了刑法规范，而是由于它侵害了刑法所要保护的实质内容，才受到刑罚处罚。
这里的刑法所保护的实质内容，就是刑法理论上所说的法益，即法律所保护的共同生活利益。
　　法益概念本身存在含混之处，其意蕴并非不言自明。
所以，实质的犯罪概念也隐含着一些危险：可能为了刑事政策上的需要，超越成文法的限制，曲解社
会危害性、法益侵害等概念，将形式上并不违法但实质上有侵害性的行为，评价为犯罪行为，而对个
人实施打击。
在司法上可能导致忽视人权的现象出现，只注重了法律价值的一个侧面，而忽略另一个侧面。
由于中国历来重视从现象看本质，犯罪的实质概念不少，而形式概念未得到强调，所以，在强大的社
会面前，尤其需要强调保护个人的利益。
在这个意义上，肯定犯罪的形式概念有其独特价值。
　　所以，要在刑法学上对犯罪概念进行界定，就必须考虑：（1）犯罪的形式概念与实质概念的统
一。
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两种界定方法各自所具有的弊端，扬长避短。
（2）对于犯罪的形式概念与实质概念应当分阶段考虑。
在立法阶段，主要考虑犯罪的法益侵害性。
刑法典中对罪名的设计、罪与非罪或者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主要取决于立法者对行为的法益侵害可能
性的估量，所以，对犯罪及其惩罚的规定与行为可能具有的法益侵害性有关，也与立法者的选择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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